关于加快企业合规建设、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的建议 
内容：（情况分析、建议和解决方法）

【情况分析】 
1、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在企业治理层面呼唤企业合规，企业合规可有效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良善的营商环境要求市场竞争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这是法治建设的基本内涵要求。随着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生效实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步入新阶段，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其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监管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市场各主体行为均应纳入法治化轨道。企业组织体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企业合规经营，则法治化营商环境水到渠成。
2、社会经济发展新时期，企业合规为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新思路。过往执法司法实践中，对企业组织体经营行为的规制往往采用强监管模式，即强调对组织体的违法犯罪行为采取事后严厉处罚策略，该模式存在治标不治本的弊病，且会耗费大量执法司法资源。作为一种新型企业治理方式，企业合规强调事前企业预防性合规体系的构建以及事后整改性合规体系的完善，以最大化防控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合规风险。企业合规的直接目的在于防控合规风险，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而深层价值则是社会治理方式转变，有助于推进企业依法治理，从而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3、试点情况表明，企业合规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带来的助力效应。从我国企业合规试点情况看，相当一部分涉案企业通过合规整改获得了不起诉的刑事程序激励，这既是贯彻“慎捕、慎诉”等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精神，也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必然要求，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企业“改过自新”，从而获得长远发展。从已颁布企业合规试点典型案例看，大多涉案企业合规体系建立后吸引了更多客户与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业绩也呈递增态势，这正是企业合规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利好价值，也是企业合规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带来的助力效应。

【存在的问题】 从企业层面看，企业对合规建设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足，资源投入不足；从政府角度看，政府对企业合规建设监督指导不到位， 相关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健全；从市场角度看，全市各行业的企业合规建设均缺乏深入推进，没有出台产业行业合规标准。
【建议与意见 】 
1、建议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协调社会各级机构力量，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成立企业合规建设服务站或企业合规建设研究中心。 
2、三门峡市范围内企业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建立企业合规问题清单、需求清单，完善内控制度流程，不断提升依法治企和管理能力。各行业、商协会、镇（街道）商会及工业园区要分析梳理同一行业领域内企业共性风险，引导出台重点产业行业合规标准。
[bookmark: _GoBack]3、三门峡市政府相关部门要协同发力、信息共享，分产业系统梳理各自执法监管领域的高频合规风险清单，健全相关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推动企业健全合规体系。
4、第三方机构要充分发挥专业力量作用，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法治体检和合规指导等服务，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
